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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數罪

非單一案件，無不可分之效力
，起訴效力僅及於起訴部分

法院認為一罪

起訴有罪、未起訴無罪免訴
或不受理
起訴無罪免訴或不受理
起訴、未起訴皆無罪免訴或
不受理

檢察官全部起訴

無論法院認為一罪或
數罪，本應全部審判

起訴、未起訴均有罪 效力及全部

效力及一部

檢察官一部起訴

即§267之情形

 
 須注意的是，上開圖示雖然存在兩種應為全部審判的情形，但其違反

之效果並不相同。於檢察官一部或全部起訴而法院認為一罪卻未為全

部審判時，為漏未判決，其救濟方法為提起上訴；於檢察官全部起訴

而法院認為數罪卻未為全部審判時，為漏判，其救濟方法為請求原法

院補判。 

公訴的撤回： 
 刑事訴訟法第269條規定：「Ⅰ檢察官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發見有應

不起訴或以不起訴為適當之情形者，得撤回起訴。Ⅱ撤回起訴，應提出

撤回書敘述理由。」由此可知，僅檢察官得撤回起訴6，且必須於第一

審辯論終結前之期限內為之；又，撤回公訴之理由僅二：應不起訴。

以不起訴為適當。 

二、不起訴處分 

依照法定原則，檢察官經過偵查，認定具備訴訟條件的案件，倘被告犯

罪事實跨越起訴心證門檻時，即應起訴；反之，倘未達法定門檻或欠缺訴訟

條件，即應為不起訴處分。惟，鑒於法定原則可能僵化的缺點，刑事訴訟法

特規定檢察官針對符合起訴要件之案件的起訴裁量權限，以刑事政策考量的

便宜原則來修正法定原則，故並非所有符合起訴法定要件的案件都將受到起

訴處分；此種由檢察官裁量決定不予起訴的情形稱為職權不起訴。 

                                                        
6 但不以與提起公訴相同的檢察官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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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我們可以得知儘管在偵查的開啟時，我國法採絕對的法定原則，但在

偵查的終結時，我國卻採相對的法定原則；即以法定原則為主，便宜原則為

輔。在這樣的前提之上，倘具備刑事訴訟法第252條各款情形之一時，檢察

官即應依照法定原則為「不起訴處分」；倘不具備第252條之情形時，於符

合第253條至第254條之情形下，檢察官得為不起訴處分。 
因此，對於不起訴處分的定義應為：檢察官對於終結偵查的案件，認為

欠缺法定提起公訴之要件，或認為起訴並不適當時，所為之處分。 
※思考流程： 

「應」為不起訴處分

 依照§251
提起公訴

「得」為不起訴處分
符合

§253～§254
要件否？

Yes

Yes符合§252
要件否？

No

No

 偵查終結

 
絕對不起訴： 

 依照法定原則，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倘判定被告無足夠之犯罪嫌

疑、無獲得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時，應為不起訴處分；此即絕對不起

訴。而其中之判斷標準有二：訴訟要件有無欠缺？被告之犯罪嫌疑

有無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可能性？ 

相對不起訴： 
 基於刑事政策與訴訟經濟的考量，案件不符合前揭絕對不起訴要件時，

刑事訴訟法在符合特定要件時，特給予檢察官起訴與否的裁量權；此即

為相對不起訴。以下列舉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相對不起訴態樣： 
第253條微罪不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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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253條 

第三百七十六條所規定之案件7，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

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第254條執行無實益： 
 

刑事訴訟法第254條 
被告犯數罪時，其一罪已受重刑之確定判決，檢察官認為他罪雖

行起訴，於應執行之刑無重大關係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第253條之1緩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被告所犯為死

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參酌刑

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

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

分確定之日起算。」依照同法第253條之2第1項，檢察官為緩起訴處

分時，並得命被告遵守一定之條件或事項：「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一、向被害人

道歉。二、立悔過書。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

之損害賠償。四、向公庫或該管檢察署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

體支付一定之金額。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

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

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

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八、

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緩起訴顧名思義即暫緩起訴之意思，一般將其定位為「附條件的便宜

不起訴處分」；為發現符合起訴門檻的犯罪嫌疑，即必須提起公訴的

例外，且須待條件成就後，使生不起訴處分之效果。 
 關於緩起訴之要件，可由條文之規定整理如下：非重罪。依照刑

法第57條裁量。公共利益考量。適當性考量。 
緩起訴的期間： 

                                                        
7 於1995年修法前，僅限於刑法第61條所規定之微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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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起訴
處分

處分確定 負擔期限
猶豫期間
屆滿

§253之1
§253之2

負擔期間

§253之1緩起訴期間

條件成就
§260

再議
交付審判

 
☉緩起訴期間內的效力：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Ⅱ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期間

內，停止進行。Ⅲ刑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之停止

原因，不適用之。Ⅳ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於緩起

訴期間，不適用之。」為了使本條緩起訴期間內效力之立法目的

可以實現，林鈺雄老師主張緩起訴期間不能僅限定於一般通說所

認為的「自緩起訴處分確定至猶豫期間屆滿止」，而應自「檢察

官作出緩起訴處分時」即開始起算。 
緩起訴的撤銷：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 
Ⅰ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

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 
一 於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者。 
二 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三 違背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應遵守或履行事

項者。 
Ⅱ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被告已履行之部分，不得請求返

還或賠償。 
 

 針對檢察官撤銷緩起訴的處分，刑事訴訟法規定第256條之1的救濟

途徑：「Ⅰ被告接受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

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

聲請再議。Ⅱ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送達被告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

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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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起訴處分未經撤銷，檢察官得否逕行起訴？ 

  
學說通說：緩起訴處分的性質並無阻卻起訴的效力，且其制度目的本在

給予檢察官考慮期間與裁量權限，故當檢察官於考慮期間屆滿前，倘發

現個案應以起訴為適當，仍應允許檢察官提起公訴。 
王兆鵬老師：倘允許檢察官於為緩起訴處分後，得不經撤銷即任意起

訴，將違反人民信賴利益之保護，實非妥當8。 

最高法院94年台非字第215號判例：刑事訴訟法為配合由職權主義調整為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乃採行起訴猶豫制度，於同法增訂第二百五十三

條之一，許由檢察官對於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之案件，得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

維護，認為適當者，予以緩起訴處分，期間為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以觀察

犯罪行為人有無施以刑法所定刑事處罰之必要，為介於起訴及微罪職權不

起訴間之緩衝制度設計。其具體效力依同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於緩起訴

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

案件再行起訴，即學理上所稱之實質確定力。足見在緩起訴期間內，尚無

實質確定力可言。且依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於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緩

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仍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為由，對於同一案

件再行起訴。本於同一法理，在緩起訴期間內，倘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而認已不宜緩起訴，又無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所列得撤銷緩起

訴處分之事由者，自得就同一案件逕行起訴，原緩起訴處分並因此失其效

力。復因與同法第二百六十條所定應受實質確定力拘束情形不同，當無所

謂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可言。 
   

 
緩起訴期間內，檢察官誤認被告未遵守或履行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

1項各款事項而撤銷緩起訴處分並提起公訴時，法院應如何處理？ 
  

吳巡龍檢察官：檢察官誤認被告未遵守或履行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

                                                        
8 王兆鵬（2009），《刑事訴訟講義》，頁499，台北：元照。 

問題 8

問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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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各款事項而撤銷緩起訴處分，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40號認定違法不

起訴處分之同一法理，應認此重大違背法令之撤銷緩起訴處分為無效，與

原緩起訴處分未經撤銷無異，是法院對於檢察官所提起之公訴，應視原緩

起訴期間屆滿已否，分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或第4款為不受理

判決（吳巡龍（2012），〈撤銷緩起訴處分〉，《月旦法學教室》，122
期，頁33-35）。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非字第58號判決：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

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所定

事項；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如有違背上開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之規定時，

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緩起訴處分，繼續偵查或起

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

第三款分別定有明文。且按緩起訴與不起訴，皆係檢察官終結偵查所為處

分，檢察官得就已偵查終結之原緩起訴案件，繼續偵查或起訴，應以原緩

起訴處分係經合法撤銷者為前提，此乃法理所當然。檢察官為緩起訴處

分，若係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支

付一定之金額等，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應遵守或

履行事項者，苟被告已遵守或遵命履行，但檢察官誤認其未遵守或遵命履

行，而依職權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並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時，該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之處分，即存有明顯之重大瑕疵，依司法院釋字

第一四○號解釋理由所闡述之同一法理，應認此重大違背法令之撤銷緩起

訴處分為無效，與原緩起訴處分未經撤銷無異。其後所提起之公訴（或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應視其原緩起訴期間已否屆滿，分別適用刑事訴訟法

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或第四款為不受理之判決，始為適法。亦即，如原緩

起訴期間尚未屆滿，因其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係違背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以原緩起訴處分已經合法撤銷為前提之

規定，應認其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程序違背規定，依同法第三

百零三條第一款之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於原緩起訴期間已屆滿，應認

其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違反「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第二

百六十條之規定再行起訴」，依同法第三百零三條第四款之規定，諭知不

受理之判決9。 

                                                        
9  此見解與林俊益老師在《刑事訴訟法概論（下冊）》一書中所引用的判決見解相同，

應可認此見解已為實務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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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訴處分的救濟： 
內部救濟：再議—— 

再議為檢察機關的內部控制機制，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256條：「Ⅰ

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

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

議。但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處分曾經告訴人同意

者，不得聲請再議。Ⅱ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得聲請再議者，其再議期

間及聲請再議之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應記載於送

達告訴人處分書正本。Ⅲ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第二百五

十三條之一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之處分者，如無得聲請再議之人

時，原檢察官應依職權逕送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再

議，並通知告發人。」 
再議權人：告訴人（即已實行告訴之告訴權人）。 
再議程序： 

　
駁回
撤銷原處分（有理由）
送交上級（無理由）

§257 §257Ⅳ §258

原檢察官 原檢察署
檢察長

上級檢察
署檢察長

    

　
駁回
撤銷原處分／續行偵
查or起訴（有理由）

　職務收取
or移轉

 
外部救濟：聲請交付審判—— 

聲請交付審判為外部監控機制，由法院事後介入，以誡命檢察官遵守

其法定性義務；其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Ⅰ告訴人不服前

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

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Ⅱ律師受前項之委任，得檢閱偵查卷

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

密之事項，得限制或禁止之。Ⅲ第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於前二項之

情形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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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權人：告訴人。 
聲請要件：再議前置、理由要式、律師強制。 
審查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 
Ⅰ聲請交付審判之裁定，法院應以合議行之。 
Ⅱ法院認交付審判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

理由者，應為交付審判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

官及被告。 
Ⅲ法院為前項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 
Ⅳ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 
Ⅴ被告對於第二項交付審判之裁定，得提起抗告；駁回之裁定，

不得抗告。 
 

 又，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2第1項，於此程序階段得撤回交付

審判的聲請：「交付審判之聲請，於法院裁定前，得撤回之，於裁

定交付審判後第一審辯論終結前，亦同。」 
審查結果： 

不合法or
無理由 抗告？　 裁定駁回

有理由 抗告？裁定交付審判

    
 
交付審判後，是否仍應再為起訴審查？ 

  
肯定說：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法院裁定交付審判後，視為
檢察官就該案件已經提起公訴；則當然應依照一般公訴之流程辦理。 

否定說：此說為通說所採，理由主要有四：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4未明言適用起訴章節，故應認起訴審查之規定
並不在交付審判程序的適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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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審查制度旨在防止檢察官濫行起訴，而交付審判既為法院認為應

予起訴的情形，則無檢察官濫權之問題。 
交付審判時已審查案件是否符合起訴法定門檻，實毋庸藉由起訴審查

再為重覆的起訴門檻審查。 
倘承認交付審判亦有起訴審查的適用，則恐將賦予檢察官以「消極不

補正」的手段，達到對抗法院交付審判裁定的目的，進而侵蝕交付審

判之良法美意。 
   

 
交付審判後，檢察官得否撤回公訴？ 

  
就這個問題，學說普遍採取否定見解，理由有三： 

檢察官撤回公訴的理由僅限於「應不起訴或以不起訴為適當

（§269）」，則該案件既經交付審判，即意謂該案件已經法院認定為
應予起訴，實不可能再符合撤回公訴的前提要件。 

倘承認檢察官得撤回公訴，則形同承認檢察官得以撤回公訴的手段對抗

法院交付審判的裁定。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70條，告訴人對於檢察官撤回公訴之處分得聲請再議
及交付審判以咨救濟；則倘承認檢察官得於交付審判後撤回公訴，恐將

導致刑事訴訟程序輪迴、循環不已。 
 

不起訴處分的效力： 
 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將產生的效力有四：視為撤銷羈押（§259Ⅰ）。

發還扣押物（§259Ⅱ）。單獨聲請宣告沒收（§259之1）。實

體確定力（§260）。其中，以實體確定力最為重要： 
 
刑事訴訟法第260條 

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左列情形之

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 
一 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者。 
二 有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所

定得為再審原因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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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不起訴處分實體確定力的除外規定將與再審部分重疊，故擬於第十

章第二節再詳細討論；以下說明將著重於不起訴處分實體確定力的發生

時點及內容： 

無告訴人 除§256III之情形，一經處分
即告確定。

有告訴人 救濟期間逾期，或提起救濟被
駁回確定，方告確定。

不起訴處分
確定之時點

形式
確定力 即不得再聲請救濟的效力。

實體
確定力 即不得再行起訴的效力。

不起訴處分
確定力之內容

    
 
賦予不起訴處分實體確定力之當否？ 

  
肯定說：如此可使被告免於遭起訴的恐懼；蓋，倘允許不起訴處分後得

隨時再行起訴，將嚴重威脅犯罪嫌疑人法定地位的穩定。 
否定說：此說為多數學者所採，擬將其理由整理如下： 
如賦予實體確定力，檢察官為恐將來不能再行起訴，將吝於作出不起

訴處分，導致被告處於名譽及精神長期受損的狀態10。 

不起訴處分的確定力非但有顛覆控訴原則之虞，更混淆了檢察官追訴

權與法院審判權的區別；況且，不起訴處分本質上僅是未能達到起訴

要件的暫時性決定，實不宜賦予其等同、乃至於超越無罪判決的實體

確定力11。 
從「一事不再理原則」旨在避免被告因為同一事實一再被審判（雙重危

險），以及避免判決矛盾的目的來看，檢察官之偵查程序既無與審判程

                                                        
10 王兆鵬（2009），《刑事訴訟講義》，頁508，台北：元照。 
11 林鈺雄（2006），《刑事訴訟法（下冊）》，頁86，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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